
 

 

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
草案總說明 
 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三年

一月三日制定公布。本條例第三條第五項規定，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

武器及器械之種類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茲為明確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

勤務所配備之武器及器械種類，爰擬具「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

備武器及器械種類」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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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機關執行營區安全勤務配備武器及器械種類 

種類 備考 

武
器 

手槍  

步槍  

霰彈槍  

信號槍  

器
械 

刺刀  

各式警棍  

瓦斯槍(彈)  

各式干擾槍  

電擊器械  

各式防護型噴霧器  

各式捕捉器  

鎮暴槍  

盾牌  

束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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